
南投縣私立均頭國民中學學生傷病就醫實施要點 

115 年 2 月 23 日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一、目的：為確保學生於在校期間生病時，能即時獲得適當醫療照護，保障學生健康 

          與安全，並建立明確通報、陪同與紀錄流程，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三、基本原則 

(一)以學生健康與安全為優先。 

(二)落實即時通報、適當陪同、完整紀錄。 

(三)依病情輕重分級處理，避免延誤就醫。 

(四)尊重學生隱私與個資保護相關規定。 

四、啟動就醫之情形 

    學生於在校期間如發生下列情形之一，經教師或校方相關人員評估後，得依本辦 

    法啟動就醫程序。 

（一）身體不適經休息或初步處置後仍未改善者。 

（二）持續發燒、持續嘔吐、劇烈疼痛等症狀者。 

（三）意外傷害需進一步醫療評估者。 

（四）其他經校方判斷有必要就醫之情形。 

五、分級處理 

  （一）非緊急(如擦傷、撞傷、經痛等包紮或休息後即可繼續上課者) 

1. 由健康中心提供基本處置（量測體溫、休息、簡易護理）。 

2. 允許學生於健康中心休息觀察。 

3. 視情況通知家長。 

  （二）需就醫評估（如持續發燒、嘔吐腹瀉、疑似傳染病症狀、腹部劇痛等） 

      1.由健康中心評估並通知導師與家長，說明學生狀況與就醫安排，於取得家長 

        同意後至合作診所或醫院門診就醫。 

2. 由學校指派人員陪同就醫。 

  （三）緊急或危及生命安全(如意識不清、呼吸困難、大量出血、癲癇發作、重大外 

        傷等) 

      1.立即撥打 119。 

      2.給予到院前緊急處理。 

      3.啟動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4. 通知家長。 

5. 由學校人員陪同就醫，直至家長或監護人接手。 

六、就醫交通安排 

(一)交通方式依學生傷病緊急程度選擇（計程車、救護車、校車）。 

(二)經校方評估並取得家長同意需就醫者，由學校安排專人陪同學生外出就醫，原

則上以計程車接送學生。計程車費用依使用者付費原則，由就醫學生共同分攤

（計程車費用請見附件一）。 



(三)日間送醫時間為 9：30，夜間送醫時間為 18：30，可視需要做臨時調整。 

七、請假與課業安排 

(一)學生因病就醫或休養者，應依本校請假規定辦理。 

(二)導師與任課教師應協助學生補課與作業安排。 

八、紀錄與追蹤 

(一) 健康中心應填寫學生就醫紀錄（含時間、症狀、處置與就醫結果）。 

(二) 對於需持續治療或追蹤之學生，應定期關懷其恢復狀況。 

九、陪同與責任說明 

    校方人員陪同學生就醫時，僅負責安全陪同與行政協助，不涉及任何醫療行為或 

    醫療決策。 

十、注意事項 

(一)學生如有慢性疾病或特殊健康狀況，家長應於就學時主動告知學校，以利照護 

    與緊急應變。 

(二)學生需外出就醫但未帶健保卡時，學校將先代墊掛號費及欠卡費用，事後學生 

    應依醫療院所補卡規定辦理退費，若延誤導致無法辦理退費，費用應由家長自 

    行負擔。 

(三)不接受委託之醫療項目：需長期進行的治療活動，例如：語言治療、職能治  

    療、骨骼肌肉復健、化學治療等定期回診項目，請家長利用返家時間或寒暑假 

    為孩子安排所需的治療活動。 

十一、個資與隱私保護 

      學生之病情與就醫資料，應依相關法令妥善保存，不得任意對外揭露。 

十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學校規定辦理。 

十三、本辦法經主管會議討論通過，呈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就醫交通費說明： 

一、計程車車資費用 

（一）埔里市區來回費用$300（四人座） 

（二）埔基或埔榮來回費用$500（四人座） 

（三）埔里市區來回費用$500（六人座） 

（四）埔基或埔榮來回費用$700（六人座） 

（五）如遇共車病童症狀不同需另跑就醫地點，多一處加收$50(限埔里市區)。 

二、前項交通費用，依實際搭乘學生人數共同分攤，由健康中心每月彙整資料製作繳 

    費通知單，通知家長繳納。 

三、第一條所列收費標準，係依目前本校與合約車行訂定，如有調整將另行公告。 

    


